
八． 根据第五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29 1 
．一．． ． ．

( d) 按照大会一九七儿年十月 一寸四日第 3-t/ 6A 号决议中关千一

九八O、 一九八一和一九八二年会费分摊比额表的规定，向各会员国征收

598 9~2 ~18 美元。

2. 按照人会一九五五年十之月十五日第 973 (X) 号决议的规定，各会员

国在衡平征税古凶金项下摊得的款额共计 86 885 300 美元，应准予分别抵充各

该会员国的会费摊额，该项款额包括：

(a ) 上而决议 B 核定的一儿八0 － 一儿八一两年期］：作人员样给税收

入概n的半数 9,1 01 -J 300 美元 ；

( b) 一九七八 －一九七九两年期工仵人员薪给税订正收入的减少数额

7 129 000 义元。

34/ 231 . 一九八O －一九八一两年期临

时及非常费用

大会 ，

1. 授权秘书长 ， 于征得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

员会同意后 ， 遵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及下面第 3 段的规

定，承担一九八0- －寸九八一两年期间和以后的临时

及非常费用的开支，但遇下列情形时尤须征得咨询委

员会的同意：

( a) 所承担的费用经秘书长证明与维持和平及

安全有关，其总额在一九八o- 一九八一两年期的任

何一年内不超过 200 万美元；

( b ) 所承担的费用经国际法院院长证明与下列

事项有关I

（一） 专案法官的任命（国际法院规约笫三 十 一

条） ， 其费用总额不超过 100 000 美元；

（二） 襄审官的任命（规约第三十条），或证人的

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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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1[ ) 支付即将退休的法官的养恤金、旅费和搬

运费，以及新法官的旅费和搬运费，其一

儿八(3年总额不超过 13 0 000 美元 1 支付

即将退休的法官的养恤金，其一九八一年

总额不超过］30 000 美元。

2. 决议：秘书长应向行政和预 11咨询委员会及

大会第二十五届、第飞十六届会议报仵依据本决议的

规定所承担的一切开支及其事由，并就此等开支向大

会提出追加概饥

3. 决定：如果在大会第兰十五届会议之前或在

第了．十五届和三十六届会议之间，由于安全理市会的

决定而须承担有关维持和平及安全的费用，其估计总

额超过 1 000 万美元时，应由秘书长召开人会特别会

议审议此事。

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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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唤及鉴定人的任命（规约第五十条），其 34/ 232. 一九八O － 一九八一两年期周
费用总额不超过 50 000 美元； 转告生金

（三） 法院在海牙以外地点开庭（规约第 二 十 二

条） ， 其费用总额不超过 ］ 50 000 美元；
大会，

（四） 未获连选的法官继续任职的费用 （规约笫
决议：

十三条第三项），其一九八0年总额不超 1. 一九八0 － 一九八一两年期周转基金的数额

过 75 000 美元； 定为 ,f 000 万美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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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各会员国应按照大会所通过的一九八O - －

九八一两年期预算各会员国分摊比额及，向周转基金

预缴款项；

3. 上述预缴款项的摊额中应扣除：

( a) 一九五九年度和一九六0年度自盈余帐户

转入周转基金内各会员国名下的帐款经调整后 数额

1 025 092 美元；

( b) 各会员国依照人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 二十

一 日第32/ 215号决议向一九七八 －一九七九两年期周

转基金预缴的现款I

4. 任何会员国名下帐款及其向一九七八 － 一九

七九两年期周转基金预缴的款项如超出该会员国依上

文第 2 段规定应该预缴的款额，超出数额应抵充一儿

八0 －一九八一两年期该会员国应缴的会费：

5. 授权秘书长自周转基金项下垫付：

(a) 必要款项，以使在收到会费以前充供侬符

经费； 此种垫款，一俟所收会费可以充作此种用途，

应立即归还；

( b) 必要款项，以支付根据大会通过的决议、

特别是关于临时及非常费用的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

日第34/231号决议的规定正式核准承付的款拜；但秘

书长应在概算内开列款项，以偿还周转基金；

(C) 若干款项，供继续设置循环基金， 以支付

自能清偿的杂项购翌和工作的费用，其数额与以前垫

充此种用途而尚未清偿的净额合计不得超过 200 000 

美元，垫款总额超过 200 000 美元时， 须事先征得行

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同怠

( d) 必要款项，以支付交纳保险费的两年期终

了后所余保险期间的预缴保险费，但事先须征得行政

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同意；秘书长应在此类保险

有效期间内每一个两年期概箕中开列经费，充作各该

两年期应缴的保险费；

Ce) 必要款项 ， 使衡平征税基金在收足税款以

前，能够支付当前承付的款项；此种热款， 一俟衡平

征税基金收到税款， 应立即归还；

6. 如上文笫 1 段所定数额不足以应付周转基金

正常用逢 ， 则授权秘书长仆一九八 0- ·-会儿八 一 曲

年期内，依照大会一儿几八年十二 月十 -.11 第 13~ I 

(XIIl) 号决议核定的条件，动用他所经 1们的特别状

金及帐户内的现款或人会授权借得的款项。

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日

名一一一次全休会议

34/ 233. 与一九八O －一九八一两年期

方案预算有关的问题

大会，

在国 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内设立资料系统股

决定：如另钉 l1 愿扣款，应将资料系统股的发展

资料系统试办业务再延 K--"I :.：用打效的统计方祛仔

细监忏试办系统的使用情况；将该系统提交组织间资

料系统委员会评市；卒迟在一九八0年八月 一 日将打

关评审的报告发给各代表团 ， 以便大会可在第 兰十兀

届会议表示资料系统股的业务是否继续进行；

国际电子计算中心的一九八0年概算

核可国际电子计打中心的一九八0年概r,:;@

改菩联合国的财务管理制度

请秘书长在执行大会一九七八年十 一月 －参日第

33/ 10 号决议时，优先执行审计委员会提出井经行政

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核可的建议，＠其中促请改笘

联合国的财务管理制度，特别姑：

(a) 加强财务主任的任务，使他能对联合国所

＠参行 A,'C. 5/ 31/19. 
＠参 if A/33 1171。




